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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證據監管鏈表、證據取得清單、數位證據保全標準作業流程圖、數位證據蒐集工

作表_儲存媒體、數位證據蒐集工作表_電腦設備、政府機關（構）資安事件數位

證據保全標準作業程序(1040107120_Attach1.doc、1040107120_Attach2.doc、1

040107120_Attach3.doc、1040107120_Attach4.doc、1040107120_Attach5.doc

、1040107120_Attach6.doc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訂定「政府機關（構）資安事件數位證據保全

標準作業程序」（如附件），自即日起生效試行1年，請

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依行政院104年8月4日院臺護字第1040036611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、本部各單位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、各公私立大專校
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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